附件3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
部门2026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根据《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家政策，严格依法行政，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发民规划，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发展环境，搞好市场监管，大国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发展乡村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本级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井陉县小作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井陉县小作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井陉县小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我部门预算收入总计为1314.01万元，与2024年828.61万元相比增加485.4万元，总收入增加58.58%，主要因2025年我部门项目资金增加。
2025年度我部门决算支出为1441.03万元。与上年度917.44万元相比增加523.59万元，增加57.07%。主要因本年我部门今年较上年项目支出增加。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负责乡镇党委、政府各项工作的督导催办，处理机关日常事务，搞好文秘、档案管理、政务公开和机关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相关党群单位的工作；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负责制定乡镇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规划；为招商引资、发展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做好乡镇统计、审计工作；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司法工作；做好宗教工作，打击邪教；调处矛盾纠纷；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社会稳定等工作。负责精神文明和新农村建设。
承担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文化市场、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族宗教等领域行政执法工作。配合县直相关部门做好授权、委托事项之外的其他领域行政执法工作。
负责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办理工作，提供政策和业务咨询，指导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建设。负责开展群众文化艺术娱乐、体育活动，负责文化市场进行监督、巡察工作，负责文物普查、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指导村（社区）文化室建设、文体设施规划建设。负责编制乡财政预决算，负责乡政府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和核算，负责村级资金核拨和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
   负责配合农口部门（农、林、牧、水）做好农业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工作，动物防疫工作；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农村一事一议项目管理。
2、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根据评价工作要求，全面收集评价所需基础信息资料（包括被评价单位的基本概况、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自评资料等），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查和分析。到项目实施现场勘察、核实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满足评价工作需要。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依据所收集的资料，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1、成立自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自评小组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县级预算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告等相关材料制定自评管理方法，制定评分机制。
2、绩效信息收集。年度预算执行完成后，及时组织本部门和所属单位全面收集、系统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或实现程度。
    3、绩效自评打分。将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实现程度）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4、绩效自评表填写。按照绩效自评表（见附件1）的格式和要求，逐项填写每项绩效指标得分、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并简要分析绩效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5、自评工作总结。绩效自评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总结，形成专题报告。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40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10分、效益指标40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10分。如某一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10分调入效益考核事项。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2025年小作镇项目目标绩效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财政拨款
	单位实际支出
	支出进度%

	
	
	
	
	
	

	1
	小作镇人民政府
	办公楼取暖经费
	40000
	40000
	100

	2
	小作镇人民政府
	团委经费
	20000
	20000
	100

	3
	小作镇人民政府
	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运转经费
	15000
	15000
	100

	4
	小作镇人民政府
	井陉县小作镇2025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293253.73
	293253.73
	100

	5
	小作镇人民政府
	维持机关基本运转经费
	84000
	84000
	100

	6
	小作镇人民政府
	信访稳定经费
	15849
	15849
	100

	7
	小作镇人民政府
	环境整治经费
	50000
	50000
	100

	8
	小作镇人民政府
	护林防火经费
	40000
	40000
	100

	9
	小作镇人民政府
	防汛经费
	25000
	25000
	100

	10
	小作镇人民政府
	基层武装经费
	21140
	21140
	100

	11
	小作镇人民政府
	优化生育经费
	1500
	1500
	100

	12
	小作镇人民政府
	绿化经费
	0
	0
	100

	13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教[2024]127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预算资金的通知
	20000
	20000
	100

	14
	小作镇人民政府
	2025年下沉工作队经费
	80000
	80000
	100

	15
	小作镇人民政府
	2025年交通道路占地补偿款
	600052.4
	600052.4
	100

	16
	小作镇人民政府
	小作镇2025年三支一扶志愿者生活补贴
	8032
	8032
	100

	17
	小作镇人民政府
	井陉县2025年小作镇公车购置
	126000
	126000
	100

	18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建【2024】24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
	4520000
	4520000
	100

	19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教[2024]149号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5000
	5000
	100

	20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社[2024]161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2000
	2000
	100

	21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农[2024]67号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农村公益事业第二批）
	203700
	200000
	98.18

	22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建[2024]281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50000
	50000
	100

	23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农[2024]93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奖补）
	180000
	180000
	100

	24
	小作镇人民政府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偿还拖欠企业账款项目（第五批）
	130492
	130492
	100

	25
	小作镇人民政府
	小作镇偿还拖欠企业账款项目（第六批）
	22100
	22100
	100

	26
	小作镇人民政府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项目（第十批）
	195858.06
	195858.06
	100

	27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农[2025]58号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第二批)
	300000
	294441.42
	98.15

	28
	小作镇人民政府
	小作镇沙窑村北掌沟弃渣工作经费
	4800
	4800
	100

	29
	小作镇人民政府
	冀财教[2025]44号2025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30000
	30000
	10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评价得分为100分，综合评价为良好。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评分依据不明确
改进措施：一、认真学习项目自评管理方法，年初制定绩效目标时，参看项目自评管理方法的评分依据来设立。二、对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执行指标、满意度指标等要更加深入了解，合理制定预期值。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贾敏达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
	党委副书记
	

	毕一杰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
	会计
	

	梁琪
	井陉县小作镇人民政府
	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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